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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law
註解
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勞動部勞動發管字第1140520876A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第2、9、11、12、18、22、23、53條條文；增訂第25-2、34-1條條文；刪除第6、57～64條條文及第十二～十四章章名
【法規來源】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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